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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酷刑委员会 

  委员会根据《公约》第 22 条通过的关于第 854/2017 号来文

的决定* ** 

来文提交人： A (由穷追未受惩罚者组织律师 Philip Grant 代理) 

据称受害人： 申诉人 

所涉缔约国：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申诉日期： 2017 年 11 月 1 日(首次提交) 

参考文件： 根据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115 条作出的决定，已于 2016

年 5 月 10 日转交缔约国(未以文件形式发布) 

本决定通过日期： 2019 年 8 月 2 日 

事由： 获得公平和充分补偿的权利 

程序性问题： 无 

实质性问题： 获得补救和补偿的权利 

《公约》条款： 与第 1 条第 1 款一并解读的第 14 条第 1 款 

1. 申诉人 A 是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公民，1961 年生于前南斯拉夫。她声

称，缔约国侵犯了她根据《禁止酷刑公约》第 14 条第 1 款(结合第 1 条第 1 款一

并解读)享有的权利。1 申诉人由律师代理。2 

  

 * 委员会第六十七届会议(2019 年 7 月 22 日至 8 月 9 日)通过。 

 ** 参加审议本来文的委员会委员有：艾萨迪亚·贝尔米、费利斯·盖尔、阿卜杜勒瓦哈卜·哈尼、

克劳德·海勒·鲁阿桑特、延斯·莫德维格、阿娜·拉库、迭戈·罗德里格斯－平松、塞巴

斯蒂安·图泽和巴赫季亚尔·图兹穆哈梅多夫。 

 1 南斯拉夫于 1991 年 9 月 10 日批准《公约》。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于 1993 年 9 月 1 日加入

了《公约》。2003 年 6 月 4 日，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根据第 22 条发表声明，承认委员会有

权接受个人来文。 

 2 申诉人要求匿名和严格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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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诉人陈述的事实 

2.1 1992 年，申诉人和她 10 岁的女儿住在沃戈什恰市的 Semizovac，该地区在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非国际武装冲突期间由斯普斯卡共和国军(塞族军)控

制。申诉人一直生活在恐惧之中，因为在内战期间，少数民族遭到威胁、杀害、

强奸和任意拘留。 

2.2 在 1993 年 5 月和 6 月间的某日，塞族军成员 Slavko Savić 持枪闯入申诉人

的家。他用枪威胁申诉人，强迫她上了他的车。他把申诉人带到汽车站，并在那

里强奸了她。后来他又一次强奸了她。 

2.3 申诉人发现自己怀孕了，不得不终止妊娠。这些事件对她造成了严重影

响，留下了严重的永久性心理伤害。由于这种创伤，她开始出现恐惧、失眠、侵

入性思维、噩梦和强奸画面等状况。2008 年，她开始接受精神治疗，被诊断患

有永久性人格障碍和慢性创伤后应激障碍。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法院听取了一

名专家证人的意见，该专家认为，“受害方的总体生活质量因灾难性经历后发生

的永久性人格改变而永久性地降低了 25%……”。3 

2.4 申诉人没有立即报告该事件，因为她不敢在居住在塞族军控制的地方时这

样做。即使在冲突发生多年后，她都不愿意谈论自己的经历。在其他妇女公开说

出她们的经历后，她最终鼓起勇气向当局报告了这些事件，2014 年 11 月 5 日，

检察官办公室对 Slavko Savić 提出起诉，指控他对平民犯下战争罪。 

2.5 2015 年 1 月 19 日，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法院战争罪第一法庭决定，提

交人及其女儿的个人数据是保密的，并分别给他们起了假名 A 和 E，作为保护措

施。2015 年 6 月 29 日，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法院战争罪第一法庭认定 Slavko 

Savić 因对申诉人实施强奸而犯有针对平民的战争罪，判处 8 年徒刑，并要求他

在 90 天内向申诉人支付 30,000 马尔卡(约 15,340 欧元)的非金钱损害赔偿金。

2015 年 11 月 24 日，作为上诉庭开庭的法院确认了这一判决。Savić 先生没有向

申诉人支付法院确定的金额。 

2.6 2016 年 6 月 10 日，申诉人提出强制执行请求，以确保获得非金钱损害赔

偿金。2016 年 8 月 8 日和 2017 年 3 月 27 日，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法院通知

申诉人，Savić 先生没有资产；因此，申诉人不得不于 2017 年 4 月 7 日撤回强制

执行请求。 

2.7 关于来文的属时可受理性，申诉人指出，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自 1993

年 10 月 1 日起一直是《公约》缔约国。强奸和虐待发生在 1993 年 5 月/6 月。然

而，这些事件使得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一直有义务调查、起诉和处罚犯罪者，

并确保 A 获得救济和享有可强制执行的获得补偿的权利。持续未能提供有利于

A 的补救措施的所有相关事实也发生于 2003 年 6 月 4 日之后。因此，委员会有

权基于属地理由和属时理由审查本来文。 

  

 3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检察官办公室诉 Slavko Savić 案(案件编号 S1 1 K 017213 14 Kri)，第

39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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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申诉人提到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的做法，即，指称的侵权行为被认为具

有持续影响，尽管这些行为发生在《任择议定书》对被告国生效之前。她认为，

禁止酷刑委员会应考虑在她的案件中比照适用同样的推理并得出同样的结论，宣

布她的来文可以受理，并适当评估以下情况，即不仅她指称的侵权行为具有持续

性，而且她遭受的强奸和虐待的影响也在持续。4 

2.9 申诉人还说，她已经用尽了所有可用的国内补救办法，对她而言，这些补

救办法被证明是无效的；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没有其他补救办法可能给她

带来救济。申诉人指出，《公约》和委员会的议事规则都规定，如果国内补救办

法不可能给他或她带来有效的救济，可免除申诉人寻求国内补救办法的责任。委

员会一直主张，如果国内补救办法没有任何成功的希望，申诉人可不必用尽国内

补救办法。5 申诉人认为，她的情况正好属于这一例外情况，因为向波斯尼亚当

局提交任何进一步的申诉都没有任何成功的希望。她指出，在她的案件中，在民

事诉讼中提出非金钱损害索赔不会产生任何有意义的结果，这一事实本身构成了

她在来文中指称的侵权行为的一部分，因为其索赔被认为已失时效。波斯尼亚和

黑塞哥维那宪法法院自 2013 年 12 月 23 日的裁决6 以来，对适用法律7 诉讼时

效进行了解释，即在受害方了解损害和造成损害者身份五年多之后，对法律实体

提出的任何非金钱损害索赔都已失时效。关于这一点，申诉人认为，指望强奸或

与冲突有关的其他任何罪行的受害者能够在战后初期主张自己的权利是不现实

的，当时局势不稳定，许多人仍然害怕遭到公共机构报复，因而，这种补救办法

是无效的。仍然提交申诉的受害者的申诉因上述原因被驳回，然后被迫支付了

2,000 至 10,000 马尔卡(约 1,020 至 5,110 欧元)。8 

2.10 申诉人指出，在其 2017 年 3 月关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结论性意见

中，人权事务委员会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宪法法院通过的这一判例解释表示

关切，并认为这一解释使国际法上的罪行，特别是战时性暴力行为的受害者得不

到任何有效补救。9 

2.11 申诉人补充说，鉴于国内法院和宪法法院的判例宣布对战争期间所犯侵犯

行为的非金钱损害索赔具有时限，并且不承认国家或其他实体(即塞族军)的附带

赔偿责任，向其他任何波斯尼亚当局提交申诉都不可能给她带来有效的救济。 

  

 4 例如，见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A.T.诉匈牙利(CEDAW/C/32/D/2/2003)，第 8.5 段；A.S 诉

匈牙利(CEDAW/C/36/D/4/2004)，第 10.4 段；Kayhan 诉土耳其(CEDAW/C/34/D/8/2005)；第

7.4 段；人权事务委员会，Prutina 等诉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CCPR/C/107/D/1917、1918、

1925/2009 和 1953/2010)，第 8.3 段；Durić 诉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CCPR/C/111/D/1956/2010)，

第 8.3 段；Selimović 等诉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CCPR/C/111/D/2003/2010)，第 11.3 段；Lale

和 Blagojević 诉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CCPR/C/119/D/2206/2012)，第 6.5 段。 

 5 见 Sahli 诉阿尔及利亚 (CAT/C/46/D/341/2008)，第 8.3 段；Boily 诉加拿大 (CAT/C/47/D/ 

327/2007)，第 13.2 段；Dimitrijevic 诉塞尔维亚和黑山(CAT/C/35/D/172/2000)，第 6.2 段；

Dimitrijevic 诉塞尔维亚和黑山(CAT/C/33/D/207/2002)，第 5.2 段；Enrique Falcón Rios 诉加拿

大(CAT/C/33/D/133/1999)，第 6.6 段等。 

 6 Hamza Rekic 诉塞族共和国，第 AP-3111/09 号裁决。 

 7 《民事义务法》，第 376 条。 

 8 申诉人目前仅靠她领取的残疾养恤金购买非常有限的资源度日。 

 9 CCPR/C/BIH/CO/3，第 17-18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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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申诉人提出，必须从不立即调查武装冲突期间所犯罪行和不提供公正和充

分补偿的普遍做法的角度来看待她案件中陈述的事实，这种普遍做法引发了被告

国为受害者提供公平和充分赔偿的加重责任。申诉人还指出，她遭受的强奸、性

暴力和虐待行为相当于《公约》第 1 条第 1 款所指的酷刑行为。10 尽管申诉人

试图获得伤害补偿，但她没有得到任何形式的补偿。对申诉人而言，这构成持续

违反《公约》第 14 条第 1 款(结合第 1 条第 1 款一并解读)，因为波斯尼亚和黑

塞哥维那在其法律制度或实践中未能确保她能够获得救济。缔约国也未能确保她

享有可强制执行的获得公平和充分赔偿的权利，包括尽量使其完全康复的手段。 

2.13 她说，习惯国际人道法禁止强奸，11 在某些情况下，强奸可能构成战争

罪。12 在本案中，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法院于 2015 年判定，对申诉人实施强

奸和虐待的犯罪人犯有战争罪。禁止酷刑已演变成强制性规范或强行法，这一事

实引发了重大后果，包括“酷刑可能不受诉讼时效的约束”。13 

2.14 申诉人认为，酷刑受害者有权获得补救，包括补偿、恢复原状、康复、抵

偿和保证不再发生，这是国际法和判例中的一个公认事实。酷刑(包括性暴力)受

害者获得补救的权利无可争议，本来文的核心内容涉及这项权利的两个必然结

果。一方面，对国际法上的罪行，包括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的索赔要求不能受时

效限制约束，因为诉讼时效将使获得补救的权无效。另一方面，应适用附带赔偿

责任，使这一权利可强制执行，即使是在犯罪者尚未确定的情况下，或如本案一

样，犯罪者无法或不愿支付补偿的情况下。 

2.15 申诉人指出，诉讼时效不适用于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因此

不应适用于这些罪行的受害者寻求充分赔偿的刑事或民事诉讼。从这个意义上

说，申诉人认为，作为国际法逐渐发展的趋势，诉讼时效不适用的情况也应包括

对国际法上的罪行提出的民事索赔，无论这种索赔是在民事诉讼中还是作为刑事

诉讼的一部分提出的。14 

2.16 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武装冲突期间实施的包括性暴力在内的酷刑的受

害者所提出的非金钱损害民事索赔适用三到五年的诉讼时效，事实上使包括申诉

人在内的受害者获得补救的权利无效。强奸或其他形式性暴力的受害者面临着特

殊的污名、恐惧和边缘化，这往往使他们无法站出来谴责犯罪和提出申诉寻求补

偿。强制要求他们遵守《民事义务法》第 366 条所规定的 3 至 5 年的诉讼时效，

  

 10 G.N.诉布隆迪(CAT/C/60/D/579/2013)，第 7.4 段；V.L.诉瑞士(CAT/C/37/D/262/2005)，第 8.10

段。 

 11 Jean-Marie Henckaerts and Louise Doswald-Beck,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Vol. 

I: Rules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 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rule 93. 

另见《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二日日内瓦四公约》共同的第三条；《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

公约》(《日内瓦第四公约》)第二十七条第 2 段；《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二日日内瓦四公约关于

保护国际性武装冲突受害者的附加议定书》(《第一议定书》)第七十六条第一款和第七十七

条。 

 12 《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八条第二款第 2 项。 

 13 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检察官诉 Anto Furundžija (第 IT-95-17/1-T), 1998 年 12 月 10

日的判决，第 153-157 段。 

 14 见 Amnesty International,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Second Report on Crimes against 

Humanity–Positive Aspects and Concerns (London,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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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是不适当的限制，对他们行使获得补偿的权利构成了不可逾越的障碍。这项

规定没有考虑到酷刑影响的持续性，也没有考虑到冲突后重建一个值得信赖的独

立司法系统的缓慢步伐，使受害者无法获得补救和补偿。此外，得到波斯尼亚和

黑塞哥维那宪法法院支持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法院在这方面的判例忽略了这

样一个事实，即所涉罪行是战争罪或危害人类罪，因此，无论是在刑事诉讼还是

民事诉讼中，都不受任何诉讼时效的限制。 

2.17 《严重违反国际人权法和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受害人获得补救和

赔偿的权利基本原则和导则》载有另外两项相关规定，在 A 的案件中，波斯尼

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做法和判例违反了这两项规定。原则 15 规定，“一国应当就

可以归咎于该国的作为或不作为的严重违反国际人权法和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

法行为，向受害人提供赔偿。个人、法人或其他实体被裁定对受害人负有赔偿责

任的，应当向受害人提供赔偿，如果国家已向受害人提供赔偿，则应当向国家提

供补偿”。此外，根据原则 17，“国家应当在其国内法中规定执行赔偿判决的

有效机制”。在 A 的案件中，不仅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没有提供任何有效机

制来保证执行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法院 2015 年发布的判决，而且得到波斯尼

亚和黑塞哥维那宪法法院支持的有缺陷的判例使得附带赔偿责任不可能适用，最

终使受害者无法享有任何可强制执行的获得补偿和补救的权利。 

2.18 大多数国家的法律制度规定，非法造成人身伤害应承担赔偿责任，特别是

通过补偿的方式。有人指出，“在大多数国家，罪犯个人和国家都有赔偿责任。

在大多数国家，国家对其官员实施的侵权行为负有替代赔偿责任，这种责任或是

明文规定的，或是基于雇主的“赔偿责任”。15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立法

在这方面有很多缺陷，现有判例完全无视附带赔偿责任的概念，因此受害者――

包括 A――无法享有任何可强制执行的获得补偿的权利。 

  申诉 

3.1 申诉人声称，陈述的事实表明，《公约》第 14 条第 1 款(与第 1 条第 1 款

一并解读)遭到持续违反，因为缔约国的法律制度或实践没有确保她能够获得补

救并享有可强制执行的获得公平和充分赔偿的权利，包括尽量使其完全康复的手

段。 

3.2 尽管申诉人因遭受性暴力和虐待而遭受严重伤害和持续的心理和医疗后

果，但申诉人没有得到任何补救或补偿。因此，她呼吁委员会依照其议事规则第

118 条第 5 款并根据其既定惯例，敦促缔约国采取有利于她的充分赔偿措施。事

实上，这些措施不能仅限于金钱补偿，16 还必须涵盖康复、17 抵偿18 和保证不

再发生。19 

  

 15 REDRESS, Reparation for Torture: A Survey of Law and Practice in Thirty Selected Countries 

(London, REDRESS Trust, 2003), p. 47。 

 16 禁止酷刑委员会关于缔约国对第 14 条的执行的第 3 号一般性意见，第 9 段。关于提供补偿的

义务和应遵循的标准，除其他外，见人权事务委员会，Usaev 诉俄罗斯联邦(CCPR/C/99/D/ 

1577/2007)，第 11 段。 

 17 除其他外，见人权委员会，Sendic 诉乌拉圭，1981 年 10 月 28 日通过的意见，第 21 段。在这

个意义上，见《严重违反国际人权法和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受害人获得补救和赔偿

的权利基本原则和导则》，原则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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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申诉人回顾了委员会的意见，即补救应涵盖受害者遭受的一切伤害，并包

括恢复原状、补偿、保证不再发生侵犯行为，同时考虑到每个案件的具体情况。

委员会特别指出，“因此，全面的赔偿概念意味着恢复、补偿、复原、抵偿

和保证不再发生”；“赔偿必须适足、有效和全面”；“单靠金钱赔偿可能不

足以向酷刑和虐待的受害者提供充分救济”。20 关于康复，委员会指出，康复

应当是整体性的，包括医疗和心理护理以及法律和社会服务，21 而抵偿应当包

括：作出官方声明或司法裁决，恢复受害者和与受害者有密切关系的人的尊

严、名誉和权利；对侵权责任人的司法和行政制裁；公开道歉，包括承认事

实和接受责任；纪念和悼念受害者。22 最后，关于保证不再发生，委员会宣

布，各国应采取措施打击侵权行为有罪不罚现象，包括：确保所有司法程序符

合正当程序、公平和公正之国际标准；对执法官员以及军事和安全部队进行人

权法培训；向卫生和法律专业人员和执法人员提供关于《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

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的有效调查和文件记录手册》(《伊斯坦布尔议定

书》)的专项培训。23 

3.4 申诉人请委员会敦促缔约国确保她对所遭受的伤害获得充分的补救。这应

涵盖物质和精神损害，并包括旨在提供恢复原状、康复、抵偿(包括恢复尊严和

名誉)和保证不再发生的措施。具体而言，应要求缔约国：(a) 确保她获得与所遭

受的侵权行为的严重性相称的迅速、公平和充分的赔偿；(b) 立即免费向她提供

医疗和心理护理；(c) 向申诉人及其家人正式道歉；(d) 确保与根据国际法提出

的索赔(特别是性暴力和酷刑)相关的非金钱损害民事索赔不受任何诉讼时效限

制；(e) 确保在刑事诉讼中裁定向受害者提供补偿的情况下，即便犯罪者据称非

常贫困，判决也可以在事实上得到强制执行；(f) 在 90 天内向委员会通报所采取

的措施，并翻译委员会的决定。 

3.5 申诉人还呼吁委员会敦促缔约国修正其立法和做法中的现有缺陷，以确保

就国际法上的罪行提出的民事损害索赔不受诉讼时效限制，无论这些索赔针对的

是犯罪个人还是责任国或责任实体，并在个人无力支付补偿时适用附带赔偿责

任。在这方面，必须设想设立一个专门基金。同样，A 希望就她受到的损害获得

充分和公平的补偿、复原以及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当局的公开道歉。 

  

 18 《基本原则》，原则 22。 

 19 除其他外，见 Usaev 诉俄罗斯联邦，第 11 段。 

 20 第 3 号一般性意见，第 2、第 6 和第 9 段。另见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

处罚问题特别报告员，“关于世界上酷刑、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现象的研

究，包括对拘留条件的评估”(A/HRC/13/39/Add.5)，第 167-173 段。 

 21 第 3 号一般性意见，第 11 段。 

 22 同上，第 16 段。 

 23 同上，第 18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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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缔约国对可否受理和案情的意见 

4.1 缔约国在 2019 年 1 月 7 日的意见中提到，收到了 8 个国家机构和实体24 

的来信，信中说明了就本案采取的步骤。 

4.2 关于申诉人要求确保她获得迅速、公平和充分的补偿，波斯尼亚和黑塞哥

维那法院表示已履行了对申诉人的义务，即批准申诉人的财产索赔，批准向提交

人提供 30,000 马尔卡25 的非金钱损害赔偿金。关于决定的执行，法院执行股报

告说，申诉人决定撤回她的财产索赔，因为她知道罪犯没有任何财产可用于损害

赔偿，也因为她可以根据《民事义务法》提起民事诉讼或向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

那法院提出新的财产索赔。法院还认为，立法预见到可能实施临时措施，以确保

在刑事诉讼中履行财产索赔；然而，申诉人从未提出过这样的请求。 

4.3 缔约国重申《民事义务法》中规定非金钱损害赔偿的规定、此类索赔的诉

讼时效和《刑法》第 19 条的规定，即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不受诉讼时效的限

制。 

4.4 此外，缔约国指出，根据《社会保护、战争平民受害者保护和有子女家庭

保护法》，申诉人作为战争平民受害者，自 2008 年 2 月 1 日以来一直领取

59,494 马尔卡的被称为“个人月收入”的福利金。26 

4.5 人权和难民部在 2018 年 3 月 19 日的信中指出，申诉人要求的法律补救是

部分可接受的，因为 A 没有得到迅速、公平和充分的赔偿，她的权利仅得到部

分落实，现行诉讼时效使她无法就非金钱损害提出索赔。 

4.6 关于确保申诉人立即免费获得医疗和心理护理的要求，人权和难民事务部

指出，根据《社会保护、战争平民受害者保护和有子女家庭保护法》，申诉人有

权在心理健康中心和社会工作中心获得免费服务，并获得初级和中级保健服务。

除了一些必须付费的专业服务外，这些服务大部分都是免费的。 

4.7 人权和难民部指出，在刑事审判期间，申诉人得到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

那法院证人支助股提供的心理支助。该股向在法院作证的所有证人提供心理、情

感、后勤、行政支助和其他支持。该部指出，不需要提供申诉人所要求的补救措

施，因为申诉人可以获得所有所需的医疗和心理护理。 

4.8 关于向申诉人及其家人正式道歉的要求，缔约国认为，尽管目前的立法和

执法实践没有预见向酷刑受害者作出正式道歉，27 但缔约国认为这一补救办法

是可以接受的。 

  

 24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宪法法院、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法院、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法院

证人支助股、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检察官办公室、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司法部、塞族共

和国司法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联邦司法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联邦劳动和社会政

策部。 

 25 16,000 马尔卡用于赔偿侵犯权利行为造成的精神痛苦，14,000 马尔卡用于赔偿由于她生活活

动减少而造成的精神痛苦。 

 26 个人月收入相当于一级残疾退伍军人每月残疾抚恤金的 70%。 

 27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酷刑受害者权利法草案规定了作为对酷刑受害者的补救措施的正式道

歉，但该法律草案尚未获得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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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关于对与武装冲突有关的酷刑和性暴力罪行的非金钱损害索赔适用的诉讼

时效，缔约国指出，修正现行立法和做法这一补救办法是可以接受的，因为波斯

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立法与《公约》和《欧洲暴力罪行受害者赔偿公约》的规定

不一致。 

4.10 关于适用附带责任原则以在犯罪者没有执行赔偿的能力的情况下确保申诉

人获得补偿的请求，缔约国认为这一补救办法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它有义务使其

立法符合国际标准。 

  申诉人对缔约国意见的评论 

5.1 2019 年 2 月 21 日，申诉人提交了对缔约国意见的评论。她重申了其案件

的事实以及所有的论点和主张。她补充说，自她向委员会提交申诉以来，她的健

康状况和心理状况有所恶化，因为她在诉讼过程中承受了额外的压力。 

5.2 申诉人就缔约国没有质疑来文的可受理性和案情提供了一些说明。她说，

她撤回关于财产索赔的请求的直接原因是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法院通知她犯罪

者没有任何财产，从而表明没有办法确保法院判决得到执行，从而使撤回请求成

为唯一可行的选择。 

5.3 申诉人指出，她根据《社会保护、战争平民受害者保护和有子女家庭保护

法》领取残疾抚恤金；然而，抚恤金的金额不是缔约国声称的每月 59,494 马尔

卡，而是 600 马尔卡。此外，这种抚恤金是一种社会津贴，不同于她根据波斯尼

亚和黑塞哥维那法院的判决和《公约》第 14 条第 1 款有权获得的补偿。严重侵

犯人权行为受害者可享有的行政福利措施可以补充但不能取代对所受损害的公平

和充分补偿。 

5.4 申诉人指出，缔约国的承诺并不包括她要求的所有赔偿措施。在这方面，

申诉人重申了她所有的补救要求。她补充说，《酷刑受害者权利法》的通过和实

施应被视为旨在克服结构性问题和保证不再发生的必要补充措施。 

  委员会需处理的问题和议事情况 

  审议可否受理 

6.1 在审议来文提出的任何主张之前，委员会必须决定来文是否符合《公约》

第 22 条规定的受理条件。按照《公约》第 22 条第 5 款(a)项的要求，委员会已

确定同一事项过去和现在均未受到另一国际调查程序或解决办法的审查。 

6.2 根据《公约》第 22 条第 5 款(b)项，委员会除非己查明个人已用尽一切国

内补救办法，否则不应审议其提交的任何来文。委员会注意到，在本案中缔约国

没有对申诉人已用尽所有国内补救办法提出异议。 

6.3 委员会注意到，尽管所申诉的事件发生在《公约》对缔约国生效之日前，

但检察官办公室对针对平民的战争罪指控展开刑事调查的决定是在 2014 年 11 月

5 日做出的，该判决是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法院于 2015 年 6 月 29 日做出的，

并于 2015 年 11 月 24 日得到二审法院的确认，即在缔约国根据《公约》第 22 条

发表声明之后。因此，缔约国据称未能履行义务向申诉人提供补救和获得公平和

充分赔偿的可执行权利发生在缔约国承认委员会根据《公约》第 22 条具有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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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之后。委员会还注意到，缔约国没有对委员会的属时管辖权提出质疑。在这种

情况下，委员会认为，属时理由不妨碍委员会审议申诉人关于她根据《公约》第

14 条第 1 款(与第 1 条第 1 款一并解读)享有的权利受到侵犯的指称。28 

6.4 委员会还注意到缔约国的论点，即申诉人一旦符合某些条件，就可以根

据《民事义务法》提起民事诉讼，或者向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法院提出新的

财产索赔。在这方面，委员会认为，缔约国未能实施充分和有效的国内立法和执

法实践，使得在本案的特殊情况下，适用可能为申诉人带来有效和充分补救的

补救办法几乎不可能。此外，在未能成功用尽一种补救办法之后，就《公

约》第 22 条第 5 款(b)项而言，不应要求用尽基本上是为了同一目的的替代法

律途径，而且无论如何这些替代途径也不会提供更好的成功机会。29 在这种情

况下，委员会得出结论认为，《公约》第 22 条第 5 款(b)项的要求不妨碍它审议

来文。 

  审议案情 

7.1 委员会依照《公约》第 22 条第 4 款规定，结合各当事方提出的全部材料

审议了本来文。 

7.2 委员会注意到，申诉人声称《公约》第 14 条第 1 款(结合第 1 条第 1 款一

并解读)遭到了违反，理由是缔约国没有履行其义务，在其法律制度中确保酷刑

行为的受害者获得补救并有权获得公平和充分的赔偿，包括尽量使其完全康复的

手段。30 只要申诉人遭受的行为被确定为《公约》第 1 条意义上的酷刑行为，

这些条款就适用。31 在这方面，委员会注意到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法院的裁

决，其中申诉人被认定是武装冲突期间对平民犯下的战争罪强奸的受害者。委员

会注意到，缔约国没有对这些指称提出质疑。 

7.3 委员会注意到，在 1992-1995 年期间，申诉人居住的领土由塞尔维亚共和

国军队控制，在内战期间，少数民族遭到威胁、杀害、强奸和任意拘留。32 委

员会注意到申诉人声称，1993 年 5 月和 6 月，她在枪口下被从家中强行带离，

并被一名塞族军成员强奸，导致她怀孕并堕胎。委员会注意到，她遭受的强奸和

其他性暴力和虐待行为造成了她严重的身心伤痛和痛苦，是在缔约国武装冲突期

间故意造成的，目的是惩罚和恐吓申诉人，羞辱和贬低她，这是一种基于性别33 

和族裔的歧视。34 委员会注意到，鉴于申诉人对强奸叙述详细并一致，这一叙

  

 28 Gerasimov 诉哈萨克斯坦(CAT/C/48/D/433/2010)，第 11.2 段。 

 29 Osmani 诉塞尔维亚(CAT/C/42/D/261/2005)，第 7.1 段。 

 30 Rakishev 和 Rakishev 诉哈萨克斯坦(CAT/C/61/D/661/2015)，第 8.2 段。 

 31 Ben Salem 诉突尼斯(CAT/C/39/D/269/2005)，第 16.4 段。 

 32 关于战争期间在沃戈什恰市犯下的罪行，除其他外，见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法院，检察官

诉 Dragan Damjanovic，2006 年 12 月 15 日(审判分庭)和 2007 年 6 月 13 日(二审判决)的裁

决。 

 33 关于对妇女的歧视问题，包括性别暴力问题，见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关于对妇女的暴力

行为的第 19 号一般性建议（1992 年)第 6 段。 

 34 一般见，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检察官诉 Zejnil Delalić、Zdravko Mucić、Hazim Delić 和

Esad Landžo (第 IT-96-21-T 号案件)，1998 年 11 月 16 日判决，第 493 段。 



CAT/C/67/D/854/2017 

10 GE.19-15557 

述得到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法院 2015 年 6 月 28 日判决的证实，并且与各种

政府间和非政府报告35 中记录的国内武装冲突期间实施的性暴力，特别是强奸

妇女的一般模式相一致，必须适当重视申诉人的指控。委员会得出结论认为，提

交人陈述的事实构成《公约》第 1 条意义上的酷刑。 

7.4 委员会注意到申诉人的陈述，即由于她在 1993 年两次遭受的强奸和性暴

力及虐待行为相当于《公约》第 1 条第 1 款意义上的酷刑，缔约国有义务，除其

他外，根据《公约》第 14 条第 1 款，向她提供充分的赔偿和综合补救。委员会

注意到，缔约国没有对这些指控提出质疑。 

7.5 关于据称《公约》第 14 条第 1 款遭到违反，委员会注意到申诉人的指

称，即缔约国剥夺了她获得公平和充分赔偿的权利，未能确保她获得赔偿，因为

缔约国未能通过适当的立法和实施执法做法，确保酷刑受害者获得补救并行使其

获得补偿的权利。委员会回顾，《公约》第 14 条不仅承认公正和充分赔偿的权

利，还要求缔约国确保酷刑行为受害人获得补救。委员会回顾，第 14 条规定的

缔约国提供救济的义务有两个方面：程序性救济和实质性救济。为履行其程序性

义务，缔约国应颁布立法，建立申诉机制，并确保所有受害者都能有效利用这些

机制和机构。36 委员会回顾，由于酷刑影响具有持续性，所以，不应适用法定

时效，因为受害者应得的救济、补偿和康复会因此而被剥夺。37 委员会还回顾

其关于缔约国第六次定期报告的结论性意见，其中敦促缔约国采取一切必要措

施，使酷刑和虐待受害者，包括战时性暴力受害者，能够行使其获得救济的权

利。38 委员会认为，补救措施应涵盖受害者遭受的所有伤害，包括恢复原状、

补偿、受害者康复和确保侵权行为不再发生的措施，同时始终铭记每个案件的具

体情况。鉴于酷刑行为的严重性和申诉人获得补偿的权利，并鉴于她没有任何可

能尽可能充分行使她的权利，委员会得出结论认为，缔约国违反了《公约》第

14 条规定的义务。 

7.6 委员会注意到，虽然批准了向申诉人提供补偿，但这种补偿实际上不可能

获得，因为犯罪者没有财产或财力就所犯侵权行为向申诉人提供补偿。委员会注

意到，关于非金钱损害民事索赔的国内立法规定了此类案件的诉讼时效，39 宪

法法院关于这一问题的判例解释了《民事义务法》第 377 条，但未承认附带赔偿

责任原则。因此，委员会认为，缔约国未能向申诉人提供救济，包括公平和充分

的补偿，从而未能履行《公约》第 14 条规定的义务。40 

8. 委员会根据《公约》第 22 条第 7 款行事，得出结论认为，其掌握的事实

显示存在违反《公约》第 14 条第 1 款(与第 1 条第 1 款一并解读)的情况。 

  

 35 一般见 E/CN.4/1993/50，附件二。 

 36 第 3 号一般性意见，第 5 段。 

 37 同上，第 40 段。 

 38 CAT/C/BIH/CO/6，第 19 段。 

 39 《民事义务法》第 376 条。 

 40 另见 Osmani 诉塞尔维亚，第 10.8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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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委员会认为，缔约国应：(a) 确保申诉人获得及时、公平和充分的补偿；

(b) 确保申诉人立即免费获得医疗和心理护理；(c) 向申诉人进行公开的正式道

歉；(d) 遵守关于在国家一级建立有效赔偿计划的结论性意见，为包括性暴力在

内的战争罪受害者提供一切形式的补救，并制定和通过一项框架法律，明确界定

获得战争罪(包括性暴力)受害者地位的标准，并规定缔约国保障各地受害者享有

的具体权利和应享权利。41 

10. 根据《议事规则》第 118 条第 5 款，委员会请缔约国在本决定发出之日起

90 天内向其通报根据上述意见采取措施的情况。 

     

  

 41 CAT/C/BIH/CO/6，第 19 (a)和(b)段。 


